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合同专用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 
为了规范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合同的签订程序，维护学院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《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 第一条  学院计财处为合同专用章的统一归口管理部门，负责合同专用章的刻制、保管及用印等管理工作。  
 第二条  合同专用章的使用范围为：凡学院对外签订合同所加盖的印章，一律使用合同专用章，不得用其他印章代替。
  第三条   学院合同专用章的使用由学院法人授权后，在授权许可范围内使用。
 第四条  印章管理部门不得在与印章名称不一致的合同书上盖章，即合同书的当事人名称必须与印章名称一致。
 第五条  合同专用章应严格按授权的范围使用，不准混用、代用或借用，不得携带外出。否则，由此引起的责任由有关责任人员承担，并可视情况予以处罚。 
第六条  严禁违规使用印章，不得将合同专用章用于非合同文书，不得在空白纸页上盖合同专用章。尤其不得在下列合同、文书上盖章：
(一) 保证合同、抵押合同、融资合同、委托合同、人事聘用合同、委托借款合同、建设用地合同、劳动用工合同；
(二) 含有对外保证内容的承诺书；
（三）含有授权委托内容的介绍信。
第七条  学院合同专用章由计财处指定专人妥善保管，具体负责合同专用章的保管、用印、使用登记、合同文本、用印申请表存档等工作。用印时应严格审查、合法使用，不得让他人代管。  
第八条  凡需要使用学院合同专用章的单位，均需填写《合同用印申请单》，经分管校领导审签，计财处审核后方可用印，并将《合同用印申请单》和合同等资料交计财处备案存查。
第九条  未经审查和审查未通过的合同，不得加盖合同专用章。  
第十条  合同专用章出现丢失、损毁或被盗时，印章管理部门要立即向学院主要领导报告，学院立即登报声明作废和向公安机关报案，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，尽量减少由此产生的各种可能损失。  
第十一条  合同专用章保管纳入员工离职、换岗时移交工作的一部分，须办理合同专用章移交手续后方可办理离职、换岗手续。  
第十二条  学院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刻制合同专用章，不得伪造学院合同专用章。否则，由此给学院造成经济损失的，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、经济责任，情节严重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 
第十三条  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